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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
艮■
柵
九
年
几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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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
tf
制
已
由 M
京
各■
謀
長
批
准
。
但 

麥
帥
堅
不
賛
取 
ft
壹
齢 «
•
而
次
定
解 

放
非
律
賓

▲
通
免
與
共
衝
突
，
但
目
前■
■
 

之M
事
要
員 *
台
灣
之
意
見•
臭
麥
帥 

不
同
■
麥
帥
主
鼓1K ■
保16

台
湾
•
但 

其
他
軍
事
要
員
副
力
謀
避
免
與
中
共
蒙 

生
衝
突•
而
使
共11

不
開
朝
鮮• 

偷
共*
不 M
朝
鮮
•
則
韓"
禽
有 

於
今
年
初
冬 

8»«
束«
■
■
如
共II

IR 

入
朝
鮮•
則
韓
戰
可
総
無
限
延<{

・ 

此
外
美
國
情
，
人
員
又
向115-  

■
■
謀
長
報
吿■
中
共
領

to/Mt
東
■ 

興
蘇
俄
龍
外
交
部
長
莫
洛
托
夫
間 #
生 

齟
齬
♦
莫
洛
托
夫
促♦
干
預
韓 «

。
回 

冷
又
進
攻
台
灣•
但
毛
氏*
此1!*
蹲 

躇
・

▲
傳
聞
共
蘇
不
和
・
此
事
领
吿*
 

示
共
蘇
不
和
正
在
逐
渐
增IK

•
1!|1
可 

借»
修
好
中 

11 間
之
關
係♦ 

又
悉
•
毛
澤
東
已
兩
次
展
延
進
攻 

合
灣
之
日
期•
傅
共
三
次
攻
台
日
期
爲 

九
月
拾
五
日• 
信
中
共
果
眞
派
遣
大
批 

船
艇
進
攻
台
灣•
而
由 *
6|■
艦
將
其 

擊
沉
無
散
・  

m

中 
611 之
反■
必
爲
决
心 

出
兵
干
預
韓"
•
故
美
军
人
倒I8

爲
， 

偷
異
国
倦
保
衞
台
灣
。
則
南
韓
鼻
寧
必 

被
趣
走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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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五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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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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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元九五 
九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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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年 

叠十五元 
壹十入凭 

十五元六 

e1

十八元

△■
月 

事城■
到一元二 $ 

本埠*
依丁*
五■ 

11屬美■
一元四五 

十一各■
一元玉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關
，
無
飾
取
閱
久
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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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■

，
恕
不
奉
呈•

司
理
部
敗

・

夏雁*
次庚實年七月什 5 日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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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0

一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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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̂ŵ

河
■
無
線
北
報
員•
另
覚
名
愛
德■
李- 

朋
•
新
聞
記
者•
於
三
月
破
缄
台
灣
中 

共M
底»
関   

■

事
防
部
指
控
彼
等
禽
蘇
樹
間
諜• 

工
作
已
通
五
年•

0
空
朋 M
在
新
，嘉
坡 
曼
谷
•
香 

港
•
巴
達
維
亞•
岷
尼
拉
等
處•
均
有 

蘇
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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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
組
織
■
其
在
岷
尼 

14
之
總
部

美
機
將
韓
共
之 

儲
軍
火
教
堂
炸
燉 

梵
泰
崗
六
日
合
衆
社
露•0
8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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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教
之
快
特
新
聞
社
崔
稱 
美
彼
殻

一 

韓

共

攻

陷

永

川

一 

大

儒

更

爲

泰

浪

一 

敵

軍

兩

路

迫

近

大

邱

京
東
七
日(
東
京
時
間)
■
際 
it■

•
韓
共
於
昨
星 «
四
下
午
已
腐
位
于 

一
大
邱
以
東
僅
十
九
奥
里Z
 永
川
佔
領•
其
他
共
享•
則
從
北
部
及
西
南•
分
兩 

一
大
路
加
緊
進
孜
大
邱•
其
北
路
已
距H
城
僅
六
英
里•
西
南
一
路
、亦
僅
朋H
 

一 城
八
英
里■

査
大
邱
爲
聯
軍
在
南
韓 «
 塲
之
西
北
基
地•
永
川
則
爲
大
邱
之
東
部
門
戶 

一 

傅
報
南
韓
卓
於
昨
夜
已
準
備
向
永
川
反
攻•
加
若
南
韓
軍
力■
硬
。
或
可 

一i  將0
 城
克
復•
暫
节
可
將
大
邙
緊
危
局
勢
鬆
懈■

△
韓
共
自
稱
佔
據
大
邱• 

但
迅
即
爲
東
京
否
認 

韓
共
播
音•
自
稱
共
，
已
將
大
邱
攻
落•
但
此
事
已
速
卽
爲
東
京«
事
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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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期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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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堂
炸
髅

漢
城
時
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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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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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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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自
韓
共
佔II

漢
城
後• 

一
共
改
作
軍
械
貯
藏
所
云

V

正
指
揮
推
硼
基
連
諾
政
府
之
農
民
軍
連
一

一動云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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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一
律
被
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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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
士
•
伯*
尼
六H
路
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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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琨
士
聯
合
叁
議
會
。.現
已
决
定
將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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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之
民
政
官
侦■
其18

共
黨
份
于
者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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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革sr徳■

參16
會
本
日
宣
布• 

19 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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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
士
宫
债♦
爲
因
其
政
治
活
動
而
被
懷 

疑
其
信
任
不
忠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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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被
免
験■ 

低
級
共
黨
官
貝•
將
限
期
于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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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內
紆
之
清
除•
至
于
由
金
議
曾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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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一 
萬
二
千
名
高
級
官
員 
金
議
會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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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年
金
委
時
，
將
不
復
委
共
黨
份
子■

專
欄
家
皮
爾
遜 

申
論
台
灣
局
勢 

美
京■
•
專
欄
家
皮
駕
遜
撰
文15  

。一九
四
四
年
間
・
美
海
軍
期
略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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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麥
卡
度
佔
領
台
灣•
以
信 *
炸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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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基
鳩
，但
遭
麥
帥
堅
决
反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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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九
四
四
年
間•
尼
米 2
 海
軍
上 

將
・
已
擬
就
進
攻
台
灣
之
祥
細
計
制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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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大
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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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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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巳
準■
巷 «

・

至
於
南
海
岸
之
共
军
•
昨
星
期
四 

曾
兩
度
向IT

陣
綾
進
犯♦
一 
次
美
軍
曾 

畧
後
退•
但
俊
即
展 

SI
反
攻
•
完
全
將 

失n
克
復
■
南
海
岸
之
共
軍
・
於
獲
増 

援
復
一
其
炮
隊
頗
爲
活 ®

・H
路
韓
共 

■
或
將
再♦
動
進
犯
釜
山
之
大
攻
勢• 

△
洛
東
江
下
流 

美
殲
敵
五
百 

洛
東
江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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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
處
•
美
海
覃
陸 

*
*
及
陸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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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逐
潮
縮
少
之
共 

Il

橋
顕
堡
処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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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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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五
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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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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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度
嚴11

咸
脅
釜 
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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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邱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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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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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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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無
綫
電
電
話 

香
港
五
日
合
衆
社■
■
香
港
已
於 

昨
星
期
六•
開
始
與
加
拿
大•
古
巴
及 

墨
西
济
・
有
正
式
無
線 e
■
^
 通
机
云 
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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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共
間
諜
四
名 

台
北
七
日
合
衆
社■

・
國
民
政
府 

・
昨
已
下
令
將
四
名
中
共
間
諜
愉
庆
正 

法
•H
四
名
間
諜
中
內
育
兩
名 1
 婦
女 

■
彼
等
行
刑
時
，
兩
手
均
被
捆
梆
於
背 

後
•
兩
膝
蹦
下
云•

惡

人

先

吿

狀

 

酔

盾

美

毅

香
港
禁
替
汽
油 

.
運
往
台
灣 

香
港
六
日
統
壹
it■

•
香
港
當
局 

•
量
奉
倫
敦
政
府
命
令•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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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及
其
他 
II 爭
原
料•
從
香
港
連
往
國 

方
管
轄
之4

口
灣
云■
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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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合
國
准
中
共
參
加 

英
京
伶
敦
七
日
路
透
齢■
■
據
悉 

英
國
現
巳
决
定
繼
續
力
迫
事
合
事
准
中 

共
金
加
・

英
內
閣
昨
用
會
檢
时
外
交
陣
容
・ 

外
相
貝
芬
打
期
今
日
往
経
約■
■
加
三 

强
外
長
會■
■
居
時
彼
所
提
出
遠
東
政 

策
・
將
得
英
內
閣
壹
致
擁
護
云 

台̂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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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
戰
腐
利
五
週
年 

台
北■

・
政
府
客
局
及
域
方
校
關 

人
民
團
體
・
于
三
日
晨
十
总
在
中
山
堂 

摘
大
慶
祝
抗BII

爭
勝
利
五
週
年•
中 

樞
及
省
府
分
别
在
圓
山
忠
烈
祠
公
祭
陣 

亡
將
士•
午
後
七
時
台
灣
省
會
各
界
約 

有
五
萬
人•
參
加
反
共
抗
俄
大
遊
行
云 

台6^"~

 

蘇
聯
間
諜
續
誌 

台
北
美
事
社■
•

！K

防
部
昨
日
宣 

^

^

^

^

^

^

™

^

^

其

轟

炸

山

凡
在
郵
致
局
或
鐵
路
服
務
之
共
篇
一 

人
員
。
則
將
不
能
擢
陞
或
轉
調
往
其
他 

典■
家
安
全
相
關
之
机
關
服
務■ 

聯
合
第16

會
•
未
育
宣
布
將
被
免 

議
之
共
黨
官
員
人
數•
但
相
信
約
育
壹 

百
人
云
、

意■
中
部
及
羅
馬 

發
生
輕
微
地
震 

森
京II!

為
元
日
路
透
社
亀
・
羅
爲 

本
日
黎
明
前•
曾 »
輕
微
地
震
三
次
。 

驚

SS

無
數
市
民•
本
日
之
继
震• 
毎
隔 

六
分
鐘 
一 
次 
，
每
次
約
震
五
六
秒
鐘■ 

現
時
據
報
、無
任
何
損
失
云• 

S
京
羅
馬
六
日
緒
透
社
電
・I

 

中
部
及18

屬
■
殻
昨
展
發
生
小
地
震■ 

初
時
曾
報
無
人
命
死
傷•
但
現
查
實
斃 

命
者
有
兩
人•
受
傷
者
連
四
拾
人
云■ 

^

^

^

!

購
煤
二
百
六
十
萬
噸 

西
德
。波
昂
六
日
路
透
tt■

・
西 

德
富
局•
現
已
與
蘇
俄
管
轄
之
東
德• 

曜
訂 
一 
臨
時
條
約 - 
向
東
德
購
實
煙
煤 

球
二
百
六
拾
萬
噸•
平
均
每
噸
價
餞
約 

K^

云
•

美

國

賠

償

損

生

f

庐

英
京
做
敦(七
日
統
宣
社
乃
蘇
俄
昨
指
控*
■
海
軍
飛
彼
，於
昨
星
期
壹 

■
在
高11
海
岸
嬉
壹
架
「
無
武̂

^

蘇
俄 »
炸■

！！

落
•
胡
貝
俭
此
舉■
實 

屬
破
壞■
際
公
法•
要
求
美■
賠
償
損
失
及
懲
戒
行
兇
者•
警
告
南
此
種
不
法 

行
動
可
演
至
嚴
重
事
件
・

—-

，莫
斯
科
無
線■
播
音
■
請
蘇
俄
已
致
抗
議•
舆*
大
使

16 
・
但
奧
大
使
刻 

克
氏
，
拒
絶»
受
■
彼
封
蘇
俄
外
交
部«
♦H
事
純
爲
蘇
俄
與

116

合
ia
間
之
事 

・
與
美
國11

關
•
在
高
麗
之
美 

1|[•
僅
爲
履
行 0
合

। h
之 *
務
者
. 

蘇
俄
外
交
部
長
偉
仙
斯
基•
則
絹
刻
克
氏
拒
接
抗
談
書
之
理
由
，
ftSM

Ir  

奪
理
•
因 *
俄
書
炸
儀
被
擊
落•
與
高
麗
之 

11 事
行
動■
毫
無■
係
•
撃
落
饿. 

«
者
■
是
美
國
載
鬥 *

。
故
其
咎
應
由
美
政
府
負
責■

△
蘇
俄
默
認
其
飛
機
在
高
麗
附
近
活
動 

蘇
俄
之
抗
制
書•
已
無
異
承
鷹
其
飛 »
在
高
息
附
近
活
動-
其
抗11H

li 中 

•
並
說
明
富
時
還
有
兩
架
俄«
偕
同
被
擊
落
之€
架 - 
在
北
韓
四
海
岸•
三
十 

十
緯
度
以 »
兩
英
里•
滿
洲
及
高
麗
邊
境
西
南
六
十
一 
僅
里
一
作
練
習
飛
行■ 

謂
俄
機
不
獨
未
飛
過
美
雁•
且
木
接
近
樊
誰■
其
距
美
金
量
近
之
距
離-
伪
有 

六
英
里
云•△

東
京
謂
俄
機
挑
釁

首
先
空
襲
美
艦 

/ 

但0
東
京
海
軍
富
局
・對
此
事
與
蘇
俄
所
報
者
互
異
。麻
合
國
駐
高
原
海
〕 

我
指
揮
戴
氏
中
將•
則
指
俄
机
先
向
宜
美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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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襲
撃•
美
海
取
「海
盜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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鬥
机
兩
架•
乃
昇
空
抵
抗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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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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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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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
科
則
稱
俄
检
受
美
校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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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日
成
交--
百
萬
股̂

工
業
股
首 8
其 «

・
紙
・
公
共*
 

業
•
網
工
麻•
及
燒
酒
等
，
關
盤
果
 

1

片

.#.
聲
所
影
响
而
下
演•

ill 損
查

而
紙
次
之
・

金18

股8r

跌
・
上
午
稍
握■
但3

一
曾

果
復
跌
，

源

西
部
煤
油
之
跌■
亦
頓
烈■
热|^^

 

亦
跌
三/

・
黄
金
股
所
跌
三
倍
于
上■

期
•
所IK

小
股
比
大
股
员
低
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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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行
「着
灯
」
募
捐

■

城
名
利•
七
日
加
拿
大

*|:■
•
黄8

多
利
居
民
募
捐
委
員
會■
昨
日
宣
疆
年 

16

新
奇2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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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法■
演
爲
「
着
燈-
 

方
法
•
希
望
能
在
十
月
二
日
晚
・■

81, 

十
八
离 
一 
千
元
・
日
間
則
向
名
商
行
励

徹i

募
・

居
時h
會
・
將
派
二
千
人
書
篆
叫 

捐
■
並 «
 居
民
當
晚
不
可
出e

而

.*.- 

「
騎
褸
」
燈
扭
着•
以
表
示
歌
通
募

JI1 

又
此■
勤
捐
方
法•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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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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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拉
市
加
州•
奥
為
哈
堵
・
初
次
試
更 

云
。

盅

卑
詩
省
騎
警
， 

擬
在
域
埠
買
楼
宇.，筮

嫌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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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日
加
拿
大 #
■

■!|  

詩
省
騎
警•
刻
在
域
彥
利
匾
內
・找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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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褸
厦
-
以
充
富
卑
詩
容
騎
甑*11
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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